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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08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6/5 2020/6/8 2020/6/8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20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09,7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8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2,776,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6/5 2020/6/8 2020/6/8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

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

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8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8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

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

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

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72元。

（3）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

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本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

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

际税负为1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72元。

（4）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8元，其所得税自行

申报缴纳。

（5）如相关股东股息红利所得因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

需办理退税的，可在税收征管法规定期限内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税或向本公司提供

完整资料后由本公司代为申请退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1257979-8213

电子邮箱：slsw@slbio.com.cn

特此公告。

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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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727

证券简称：博迈科 编号：临

2020-037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开始行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8日召开的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35）。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主要安排如下：

1、 行权期内，公司激励对象在符合规定的有效期内可通过主办券商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自主行权系统进行申报行权

2、 行权数量：238.20万份

3、 行权人数：82人

4、 行权价格：18.40元/股

5、 行权方式：自主行权

6、 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涉及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A股普

通股

7、 行权安排：行权有效日期为2020年6月5日-2021年6月4日（行权窗口期除外），行

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8、 激励对象名单及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本次可行权数量（万

份）

占首次授予总量的

比例

占首次授予时总股

本的比例

吴章华 副总裁 15.00 1.77% 0.06%

邱攀峰 副总裁 12.00 1.41% 0.05%

王新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12.00 1.41% 0.05%

谢红军 财务总监 15.00 1.77% 0.06%

代春阳 总工程师 12.00 1.41% 0.05%

齐海玉 董事 10.50 1.24% 0.04%

华兰珍 曾任副总裁、财务总监 19.50 2.30% 0.08%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75人）

142.20 16.75% 0.61%

合计（82人） 238.20 28.06% 1.02%

注：上述表格中所有数值均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的尾数不符

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9、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 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

公告日前三十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

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二个交易日内；

（4） 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重大交易” 、“重大事项” 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 为公司依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10、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包括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中或以临时公告形

式披露每季度股权激励对象变化、股票期权重要参数调整情况、激励对象自主行权情况以

及公司股份变化情况等信息。

特此公告。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日

证券代码：

600488

股票简称：天药股份 编号：

2020-033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天津

金耀集团湖北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天药股份” ）于2020年5月30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收购天津金耀集团湖北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现对部分信息

补充如下：

一、交易的业绩承诺情况

公司与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业集团” 、“出让方” ）签署关于天津金

耀集团湖北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天药” 、“目标公司” ）之《股份转让

合同》，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其持有的湖北天药共计51%股权，交易对价为14,002.51万元。

湖北天药2019年经审计财务报表中,净利润为2,851.55万元，其中政府补助1090.33万

元（税后为926.78万元），扣除该因素后的净利润为1,924.77万元。 湖北天药2018年经审计

财务报表中,净利润为2,108.23万元，其中政府补助2,483.50万元（包括拆迁补偿2,210.00

万元和其他政府补助273.50万元，税后为2,110.97万元），扣除政府补助后的净利润为-2.

74万元（因拆迁发生的支出为1,715.27万元，若剔除拆迁因素影响，净利润为1,455.24万

元）。湖北天药2017年经审计财务报表中,净利润为1,796.05万元，其中政府补助55.93万元

（税后为47.54万元），扣除该因素后的净利润为1,748.51万元。

根据《股份转让合同》约定，药业集团作为“业绩承诺股东” ，对目标公司2020年度至

2022年度（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期” ）实际净利润作出承诺如下：（1）目标公司2020年度

实际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20,808,116.57元；（2）目标公司2021年度实际净利润不低于人

民币23,886,222.56元；（3） 目标公司2022年度实际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29,052,668.07

元。上述业绩承诺呈逐年递增趋势,如未达成则药业集团需依据《股份转让合同》约定条款

作出补偿。 合同项下的“实际净利润”指业绩承诺期内目标公司经天药股份指定的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的该年度实际产生的扣除政府补助后的净利润。

二、交易标的的情况

公司在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中曾将湖北天药和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司共同作为

收购标的。 湖北天药于2016年7月18日接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国家

食药监总局” ）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发布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药品审核

查验中心关于药品GMP跟踪的检查通知》（食药查生字[2016]229号），根据上述通知，国

家食药监总局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派出检查组于2016年7月25日至7月28日对湖北天药

的胞磷胆碱钠注射液进行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结束后， 检查组对湖北天药出示了 《药品

GMP跟踪检查不合格项目情况》，发现缺陷情况如下：严重缺陷：无，主要缺陷：1项，一般缺

陷：14项。湖北天药控股股东药业集团对检查组的追踪检查情况进行了认真评估，认为上述

缺陷不符合GMP的有关规定，产品质量存在风险隐患，对湖北天药的生产经营、盈利能力

造成不利影响，并于2016年9月27日向公司发出《关于建议调整重组方案的函》，将湖北天

药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及生产经营风险进行告知，并建议公司对正在进行的资产重组项目

的标的公司范围进行调整，暂不将湖北天药100%股权作为该次重组交易标的。在接到药业

集团发来的《关于建议调整重组方案的函》后，公司管理层认为湖北天药存在的缺陷可能

会对其生产经营、盈利能力造成较大不利影响，不适合注入上市公司。 因此，公司对重组方

案做出相应调整，暂不将湖北天药100%股权作为重组交易标的。 2016年9月30日，国家食

药监总局网站发布“对天津金耀集团湖北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跟踪检查通报”（编号：

CNGZ20160011）。 该通报中检查发现的问题包括：（1）在小容量注射剂最终灭菌生产线

生产非最终灭菌产品；（2）未按实际生产批量进行胞磷胆碱钠注射液工艺验证，实际生产

操作与工艺规程存在不一致；（3）存在修改系统时间、删除数据等数据可靠性问题；（4）验

证存在不足。 湖北天药在收到国家食药监总局通报后，立即对被收回《药品GMP证书》涉

及的小容量注射剂产品停止生产。 （详见公司公告2016-063#、2016-067#）

上述事件发生后，湖北天药立即成立了整改小组，针对检查发现的缺陷制定了详尽的

整改方案。针对主要缺陷，湖北天药制定如下整改方案：（1）制定了在后续生产过程中补充

完善利巴韦林工艺验证的方案，确保利巴韦林的正常生产，未对利巴韦林的正常生产销售

造成影响；（2）按照最难清洗、活性毒性最大、剂型最小的原则，湖北天药选择了胞磷胆碱

钠注射液、维生素C注射液、呋塞米注射液、酚磺乙胺注射液4个品种进行共线生产的清洁验

证，并提交了详细的清洁验证方案，并已在后续生产中开展验证，未对湖北天药的生产经营

造成影响；（3）停止使用未进行计算机化系统验证的两台高效液相色谱仪，改用其他合规

设备，不会对湖北天药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针对14项一般缺陷，湖北天药逐项制定了整改

方案，并于8月份整改完毕，14项一般缺陷的整改未对湖北天药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2016年12月29日湖北天药收到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GMP证书》，

认证范围：小容量注射剂（三车间、四车间），上述缺陷和风险隐患已全部整改完毕。

特此公告。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1日

证券代码：

600488

股票简称：天药股份 编号：

2020-034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天津辖区上市公司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6月10日（周三）15:00-16:30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形式

一、会议类型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

公司情况，公司定于2020年6月10日（周三）15：00-16：30在全景网参加2019年度天津辖

区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

召开时间：2020年6月10日（周三）15:00-16:30

召开地点：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召开方式：网络形式

三、参加人员

出席本次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总经理杨福祯先生、财务总监郑秀春女

士、董事会秘书王春丽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本次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

台采取网络远程交流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 “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

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佳莹

联系电话：022-65277565

邮箱：tjpc600488@vip.sina.com

特此公告。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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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西藏富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富恒” ）、西藏风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藏风格” ）及上海鹏欣智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鹏欣智澎” ）分别持有闻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28,363,047股、28,363,047股、25,526,742股，均为限售股，分别占

公司总股本的2.52%、2.52%、2.27%，西藏富恒、西藏风格及鹏欣智澎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

后，西藏富恒、西藏风格及鹏欣智澎合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47,626,689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57.90%，占公司总股本的4.24%。

公司于2020年6月1日收到公司股东西藏富恒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具

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西藏富恒

本次解质股份（股） 5,126,147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8.0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46

解质时间 2020年5月27日

持股数量（股） 28,363,047

持股比例（%） 2.5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20,681,79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72.9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1.8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藏富恒、西藏风格及鹏欣智澎所持公司股份均为限售股，且相关股份不存在

被冻结的情况，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本次解质前累计

质押数量（股）

本次解除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西藏富恒 28,363,047 2.52 25,807,941 20,681,794 72.92 1.84

西藏风格 28,363,047 2.52 14,181,524 14,181,524 50.00 1.26

鹏欣智澎 25,526,742 2.27 12,763,371 12,763,371 50.00 1.14

合计 82,252,836 7.32 52,752,836 47,626,689 57.90 4.24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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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亚中路 777�号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98,585,96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35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长张学政先生因公务不能出席并主持本次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半数以上

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张秋红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3人，董事长张学政先生、独立董事王艳辉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周斌出席会议；

4、 公司在任部分高管及公司见证律师均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8,563,760 99.9955 6,600 0.0013 15,600 0.0032

2、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8,543,560 99.9914 26,600 0.0053 15,800 0.0033

3、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8,563,560 99.9955 6,600 0.0013 15,800 0.0032

4、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8,573,960 99.9975 11,800 0.0023 200 0.0002

5、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8,563,560 99.9955 6,600 0.0013 15,800 0.0032

6、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8,558,560 99.9945 0 0.0000 27,400 0.0055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支付2019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8,535,060 99.9897 26,600 0.0053 24,300 0.0050

8、议案名称：关于审核公司董事、监事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8,572,160 99.9972 8,600 0.0017 5,200 0.0011

9、议案名称：关于调整董事长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7,624,323 99.9949 9,200 0.0029 6,400 0.0022

10、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8,066,920 99.8958 513,840 0.1030 5,200 0.001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367,921,99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113,827,4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6,824,510 99.9287 11,800 0.0700 200 0.0013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6,675,351 99.9970 0 0.0000 200 0.003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0,149,159 99.8838 11,800 0.1162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93,651,968 99.9871 11,800 0.0125 200 0.0004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并支付2019年度审计

费用的议案

93,613,068 99.9456 26,600 0.0283 24,300 0.0261

8

关于审核公司董事、监

事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93,650,168 99.9852 8,600 0.0091 5,200 0.0057

9

关于调整董事长2020

年度薪酬的议案

93,648,368 99.9833 9,200 0.0098 6,400 0.0069

1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93,144,928 99.4458 513,840 0.5485 5,200 0.005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关联股东张学政、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闻天下投资有限公司均回避了表决；

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卜桢、殷会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法律规定，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出席或列

席本次股东大会，但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上述事项不影响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由此作

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关于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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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8]616号）核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256,860,319股募集配套资金，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09元，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2,077,999,980.71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人民币28,414,267.70元（不含税）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049,585,713.01元。

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9月19日出

具的大信验字[2018]4-00034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开户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

海亮铜业有限公司、海亮（安徽）铜业有限公司、浙江海亮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统称“甲

方”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人）（以下简称“丙方” ）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诸暨支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汇丰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市支行（以下统称“乙方” ）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截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如下：

序号 开户行 账号 项目 账户状态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诸暨支行

33050165634400000222

收购诺而达三家标的公司100%股

权项目

本次注销

2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

37133615311

广东海亮年产7.5万吨高效节能环

保精密铜管信息化生产线项目

存续

3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

635118409012

安徽海亮年产9万吨高效节能环保

精密铜管信息化生产线项目

存续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诸暨支行

33050165634400000223

高精密环保型铜及铜合金管件智

能化制造技改项目

存续

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

暨支行

388374673322

年产10,000吨新型高效平行流换

热器用精密微通道铝合金扁管建

设项目

本次注销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诸暨支行

1211025329201809236 铜及铜合金管材智能制造项目 本次注销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诸暨市支行

19531201040009898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本次注销

三、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2020年4月2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及2020年5月

19日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中的“收购诺而达三家标的

公司100%股权项目” 、“年产10,000吨新型高效平行流换热器用精密微通道铝合金扁管建

设项目” 、“铜及铜合金管材智能制造项目” 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进行结项，并将四个项

目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0�年4月29日在巨潮网披露的《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3）。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将“收购诺而达三家标的公司100%股权项目” 、“年产10,000

吨新型高效平行流换热器用精密微通道铝合金扁管建设项目” 、“铜及铜合金管材智能制

造项目” 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专项账户余额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并已办理完成销

户手续。 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销户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及相关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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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6日召开的公司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

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期（不超过12个月）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

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自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一次审议相同事

项的股东大会召开前有效，并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董事长在以上额度内行使投资决策并

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现将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购买的对公结构性存款于2020年6月1日到期。 上述产品购

买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6日披露的《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的实施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27）。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理财产品已到期，获得实际收益约为人民币27.18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

方名

称

产品

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产品

期限

收益类型 预期年化收益率

实际

收益

大连

银行

上海

分行

银行

理财

产品

大连银行对公结

构性存款

1亿

元

2020年4月

30日

2020年6

月1日

32天

保本浮动收

益型

0.8%-3.1%

27.18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25000 25000 133.36 0

2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27.12 0

3 银行理财产品 25000 25000 70.07 0

4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13.56 0

5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67.00 0

6 银行理财产品 8000 8000 82.72 0

7 券商理财产品 2000 2000 18.65 0

8 券商理财产品 2000 2000 21.44 0

9 券商理财产品 2000 2000 42.88 0

10 券商理财产品 2000 2000 12.45 0

11 券商理财产品 1000 1000 3.40 0

12 券商理财产品 1000 1000 1.70 0

13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9.25 0

14 银行理财产品 3500 3500 11.34 0

15 银行理财产品 3500 3500 54.97 0

16 券商理财产品 4000 4000 42.88 0

17 券商理财产品 4000 4000 36.49 0

18 银行理财产品 4000 4000 11.57 0

19 银行理财产品 4000 4000 39.21 0

20 银行理财产品 6000 6000 26.28 0

21 银行理财产品 4000 4000 13.48 0

22 银行理财产品（本次） 10000 10000 27.18 0

23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 ——— 1000

合计 133000 132000 767.00 1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6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85.24%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不适用（公司最近一年净利润为负

值）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9000

总理财额度 40000

特此公告。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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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重大事项需采取中小投资者单

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6月1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6月1日当天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1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1日上午9:15至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紫金数码园3号楼东华合创大厦16层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薛向东先生

6、 公司董事会分别于2020年5月16日、2020年5月23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关于召

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及《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关于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增加临时提案暨补充通知》。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计13人 （包括由股东代表代为出席的股东，下

同），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317,417,08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2.2861%。根据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数据，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

东共计8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30,838,5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898%。

综上，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参与表决的股东（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98人，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348,255,65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2760%。 其中，除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含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外的中小

股东89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33,763,299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1.0837%。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或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了表决。 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47,116,9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55%；反对

1,137,6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4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2,624,6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275%； 反对1,137,67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696%； 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1,347,117,7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56%；反对

1,136,8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43%；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2,625,4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298%； 反对1,136,87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672%； 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0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1,347,122,7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0%；反对

1,131,8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40%；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2,630,4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446%； 反对1,131,87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524%； 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03�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1,347,121,9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59%；反对

1,132,6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40%；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2,629,6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423%； 反对1,132,67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548%； 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347,027,3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89%；反对

1,227,2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0%；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2,535,0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3621%； 反对1,227,27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349%； 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05�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347,026,5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88%；反对

1,228,0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1%；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2,534,2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3597%； 反对1,228,07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373%； 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06�限售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347,121,9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59%；反对

1,132,6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40%；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2,629,6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423%； 反对1,132,67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548%； 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07�上市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347,122,7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0%；反对

1,131,8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40%；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2,630,4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446%； 反对1,131,87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524%； 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08�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1,347,121,9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59%；反对

1,132,6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40%；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2,629,6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423%； 反对1,132,67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548%； 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09�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分配

表决结果：同意1,347,121,9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59%；反对

1,132,6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40%；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2,629,6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423%； 反对1,132,67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548%； 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10�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1,347,121,9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59%；反对

1,132,6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40%；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2,629,6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423%； 反对1,132,67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548%； 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47,121,9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59%；反对

1,132,6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40%；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2,629,6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423%； 反对1,132,67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548%； 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47,121,9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59%；反对

1,132,6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40%；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2,629,6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423%； 反对1,132,67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548%； 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47,121,9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59%；反对

1,132,6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40%；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2,629,6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423%； 反对1,132,67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548%； 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采取填补措施及

相关主体承诺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47,118,9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57%；反对

1,135,6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42%；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2,626,6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334%； 反对1,135,67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636%； 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47,116,9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55%；反对

1,137,6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4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2,624,6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275%； 反对1,137,67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696%； 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47,527,9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60%；反对

726,6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9%；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3,035,6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448%；反对726,6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23%；弃权1,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2017-2019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944,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240%；反对751,

6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465%；弃权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5%。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2,999,6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381%；反对751,6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63%；弃权1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5%。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七届监事

会第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5月16日及2020

年5月23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王昆、刘博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董事签署的东华软件股份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华软件股份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六月二日


